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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瑞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董事会成员人数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公告

普瑞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1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会成员人数并

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现将相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情况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董事会运作和决策效率，优化公司治理，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将董

事会成员人数由 7人调整为 5人，其中独立董事人数由 3人调整为 2人。《公司

章程》及其附件具体修订如下：

1.《公司章程》修订对比表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一百一十六条 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其

中三名独立董事。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董

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

生。

公司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成员的比例不得

低于三分之一，且至少包括一名会计专业人

士。

第一百一十六条 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其

中两名独立董事。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董

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

生。

公司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成员的比例不得

低于三分之一，且至少包括一名会计专业人

士。

2.《董事会议事规则》修订对比表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三条 公司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其中独 第三条 公司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其中独



立董事三名。公司设董事长一人，由董事会

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公司独立董

事占董事会成员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

且至少包括一名会计专业人士。

立董事两名。公司设董事长一人，由董事会

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公司独立董

事占董事会成员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

且至少包括一名会计专业人士。

二、授权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情况

上述调整董事会成员人数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事宜尚需提交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并应当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同时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相关工作人员负

责办理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等具体事项，授权的有效期限自股东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本次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及章程备案办理完毕之日止。本次工商变更

登记、备案内容以相关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最终核准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普瑞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十七日


